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第1432次委員會議紀錄

日期：101年7月9日
出席：尹啟銘             薛承泰        陳振川（顏久榮代）           彭淮南（嚴宗大代）           張盛和
施顏祥 (杜紫軍代）           毛治國 
陳保基（莊玉雯代）           秘書長 (陳士魁代)
石素梅（鹿篤瑾代）           王如玄（李來希代）           陳裕璋                       黃萬翔  吳明機(公出)
一、本會第1431次委員會議紀錄，報請　公鑒。

結論：備查。
二、「政府重大公共建設102-105年中程歲出概算規劃情           形」一案，報請　公鑒。
結論：

(一)洽悉。

(二)為落實達成公共建設中程歲出概算額度管控之目標，本案具體規劃各部會102-105年重大公共建設中程歲出概算分配，俾作為行政院審議新興計畫或修正計畫之重要參考依據。未來各部會報院審議之計畫，其經費分配應符合本中程歲出概算規劃表額度，始進行個案計畫實質審查程序。

(三)102至105年重大公共建設中程歲出概算規劃結果，遠高於未來政府財政所能容納，後續仍請各部會持續檢討各項因應措施，覈實調減各計畫經費需求，以縮小差額幅度。另未來新興或修正計畫報院時，所提計畫無法於本中程歲出概算規劃額度內容納者，應提出差額因應方案，於計畫核定時一併納入考量。

(四)102年度重大公共建設額度占總預算比率不到10%，請主計總處從國家整體發展及零基預算角度思考，合理分配科技、社會發展及公共建設等之額度，規劃未來4年重大公共建設經費占政府總支出之合理比率。
三、「102年度政府重大公共建設計畫先期作業審議結果」           一案，提請  討論。
結論：

(一)102年度政府公共建設計畫公務預算先期作業，各部會所提計畫經初審、複審、會審，並邀請中央主管部會副首長協商，獲致審議結果，102年度共核列重大公共建設計畫1,680億元，及依法律義務撥充農村再生基金70億元，總計核列1,750億元。其中，22項資訊通信計畫連同額度計40.101億元，移由科技預算計畫審議機關統籌審議，嗣後年度由科技預算編列。本案原則同意照審議結果，陳報行政院，並副知行政院主計總處。

(二)值此國際經濟情勢仍然嚴峻之際，為維持國內經濟成長動能，建請行政院主計總處考量國家經濟成長，秉持政府各類預算合理配置原則，寬列公共建設預算規模。

(三)部分新興計畫尚未報院核定及延續性計畫需辦理修正，已先行暫編102年度經費者，請相關部會儘速於預算案送立法院審議前，依程序報核，俾利立法院預算審議；103年度起，未奉院核定計畫原則不再編列經費，如確有需要，改由向行政院請增額度方式辦理。
(四)體委會、交通部及經濟部等部會相關計畫，因限於102年度公共建設額度未能核列者計22項，額度外請增中央公務預算271.973億元、基金預算10億元，併同審議結果陳報行政院於額度外優予考量。

(五)本會綜合審議意見所提後續需各部會配合辦理事項，於奉院核定後，請各部會積極依程序辦理，並請如期如質推動。
(散會：下午4時40分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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